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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1、200521     证券简称：长虹美菱、虹美菱Ｂ     公告编号：2025-021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并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进展公告 

 

 

 

 

一、情况概述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7日召开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并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

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以自有资金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绵阳长虹智慧家

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家电公司”），并授权由智慧家电公司参与竞拍位

于四川省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松垭镇福新社区的一宗工业用地，土地面积约

136,737.72平方米（合205.11亩），授权竞拍的总价款不超过5,950万元（具体位

置、土地面积和交易金额，以最终实际出让文件为准）。 

本次投资设立子公司并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3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并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6）。 

二、对外投资情况进展 

（一）设立子公司进展情况 

2025年3月21日，智慧家电公司已完成工商设立登记并取得绵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绵阳长虹智慧家电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庆庆 

注册资本：伍亿元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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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四川省绵阳市经开区塘汛街道贾家店89号 

成立日期：2025年03月21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家用

电器安装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金属链条及

其他金属制品制造；金属制品销售；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货物进出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竞拍土地使用权进展情况 

智慧家电公司近日在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组织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以人民币5,900.8598万元竞得位于经开区松垭镇福新社区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成交确认书》（绵

公资土2025第9号）。近日，智慧家电公司与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510600-2025CN-0006）

（以下简称“出让合同”）。 

（三）签署出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出让人：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受让人：绵阳长虹智慧家电有限公司 

1.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编号为2025CN-G-0006，出让宗地面积为136,737.72

平方米。本合同项下的出让宗地坐落于经开区松垭镇福新社区。 

2.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的用途为二类工业用地。 

3.出让人同意在本合同签订后三个月内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 

4.本合同项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50年,按本合同约定的交付

土地之日起算。 

5.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人民币大写伍仟玖佰

万零捌仟伍佰玖拾捌元(小写5,900.8598万元) 

6.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定金为人民币大写壹仟壹佰捌拾万零壹仟柒佰贰拾元

(小写1,180.1720万元),定金抵作土地出让价款。 

7.受让人同意签订本合同之日起1个月内付成交价款的50%，余款在6个月内

付清。 

8.受让人应在按本合同约定付清本宗地全部出让价款后，持本合同和出让价

款缴纳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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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业经绵阳市人民政府批准，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

日起生效。 

三、本次对外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通过竞拍四川省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用地，作为绵阳洗衣机项目建

设用地，项目投产后，合肥、绵阳双基地生产模式能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实现产

品快速、敏捷供应，有利于形成内销以成都、绵阳为中心，辐射西南及西北区域

市场，外销辐射欧洲、中亚等区域的快速增量市场，进一步深化拓展核心市场规

模，实现销售与生产的区位匹配优势，符合公司洗衣机产业发展需要，有利于增

强公司在家电产业的综合竞争能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本次参与竞拍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资金来源为智慧家电公司的自有资金，

不会对现金流及正常生产经营资金产生不利影响。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长远发

展将产生积极影响，对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缴纳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办理相应权属证书等。公司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积极

推进有关事项的落实，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绵阳长虹智慧家电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 

3.《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